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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檢查意見案例及分析



證券商常見檢查意見案例及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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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內部管理

肆、資訊作業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陸、承銷業務

壹、經紀業務

柒、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

伍、自營業務

捌、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



壹、
經紀業務

1 受託買賣業務

2 關聯戶歸戶管理

3 現股當日沖銷業務

4 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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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對客戶違約交割款項未清償即通報結案及
受理違約未結案且未滿5 年之客戶開立證
券新帳戶

受託買賣業務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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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」

第76條第3項及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

司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」第2條第2項

「委託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證券經紀商應拒

絕接受開戶，一、因證券交易違背契約，…未

結案且未滿5年者。…」規定辦理違約交割之

結案及對違約客戶之開戶作業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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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對客戶跨分公司申請單日買賣額度總歸戶達
500萬元以上者，未徵提總歸戶買賣額度30%
之資力證明。

受託買賣業務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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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會員
辦理受託買賣業務瞭解委託人及徵信與
額度管理自律規則」第10 條第1 項及
第15 條規定，辦理徵信與額度審核作
業，及請客戶出具或提示相關資力證明
文件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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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對委託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，由法定代理人代
理開戶，並同時委託其買賣及交割者，核定委
託人申請單日買賣額度，有超逾證券商公會自
律規範所訂2,000萬元

◆對客戶單日買賣額度審核作業，有未依所訂核
決層級審核之情形或對單日買賣額度符合一定
金額之客戶，未每年調查更新客戶徵信資料

受託買賣業務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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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應依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

受託買賣業務瞭解委託人及徵信與額度管理

自律規則」第22條規定，委託人為無行為能

力者或限制行為能力者，如非本人開戶並同

時委由代理人辦理買賣及交割者，委託人單

日買賣額度不得超過2,000萬元

2. 應依所訂分層負責規定辦理客戶歸戶後買賣

額度審核作業及定期更新客戶徵信資料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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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」
CA11120-客戶徵授信作業(一)5 規
定，對單日買賣額度達1,000 萬元以上
客戶，每年調查更新徵信資料，以掌握
風險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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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營業員受理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代理人
買賣有價證券

◆營業員受理客戶特約委託下單，未約定該委託

之有效期限，或未留存客戶電話委託之錄音紀

錄

受託買賣業務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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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應依「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」

第18條第2項第20款規定，不得受理非本

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代理人申購、買賣

或交割有價證券

2. 應依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

細則」第79條第4 項及80條第4項規定，

確實約定委託下單有效期間及辦理電話錄

音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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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有未依規定自行於下單系統
處理自己名義帳戶買賣股票

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代客保管存摺、身分證影本、
信託專戶財產報告書及經客戶簽章之空白申請
書

受託買賣業務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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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應依「證券商內部人員在所屬證券商開戶

委託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第2條規定，

受託買賣業務人員不得處理自己名義帳戶

之委託買賣

2. 應依「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」

第18條第2項第11款規定，避免業務人員

代客保管存摺、證件影本及經客戶簽章之

空白申請書，並加強查核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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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客戶買賣交易對帳單有寄至內部人員電子郵件
信箱者，未檢核其合理性，與所訂內部控制制
度有關對帳單寄送與查對紀錄作業規定不符

◆對委託人使用同一網路位址(IP)下單者之歸戶
檢核範圍，未將跨分公司相同IP交易者完整納
入，且未依所訂規範確實進行查證

6受託買賣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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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應確實辦理客戶對帳單寄發作業，以避免

與客戶發生交易糾紛及違反法令禁止之行

為

2.應將跨分公司委託人使用同一網路位址(IP)

下單者，納入檢核範圍，並確實執行查證

作業

受託買賣業務

改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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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營業員未取得客戶委託下單指示，代為操作帳
戶買賣有價證券

◆營業員受理客戶以非屬法令規範之電子式交易
型態(Line等通訊軟體)，委託買賣有價證券

◆營業員使用公司配置之內部網路位址(IP)，代
理客戶執行委託買賣有價證券

7受託買賣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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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

規則」第18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，

不得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

類、數量、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權

委託

受託買賣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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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2.應依「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

則」第18條第2項第20款規定，不得受

理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代理人申

購、買賣或交割有價證券

3.應確實要求營業員依規定辦理受託買賣

有價證券應控管公司內部網路位址下單

交易，避免營業員代客下單

受託買賣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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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關聯戶範圍

審核客戶申請融資額度時，未將個別客戶間存
在關聯情形者，如：同一電子郵件、同一通訊
地址及同一連絡電話之客戶融資額度納入關聯
戶歸戶控管

關聯戶歸戶管理

◆歸戶控管

對客戶或客戶之關聯戶跨分公司申請買賣額
度，未執行歸戶控管程序或進行合併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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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
券業務操作辦法」第89條第1項規定，
對存在關聯情形之客戶納入關聯戶管
理，並合併控管其融資或授信額度

2.應審視關聯戶歸戶原則之周延性，並落
實額度合併控管，以強化信用風險管理

關聯戶歸戶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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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對客戶前月份當日沖銷交易累計虧損達其
單日買賣額度二分之一時，未暫停其從事
當日沖銷交易，並於客戶提供適當財力證
明後，重新評估其單日買賣額度，始受理
委託交易

現股當日沖銷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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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股當日沖銷業務

改善作法

✓應依規定加強客戶從事當沖交易之

風險控管

23



◆受理客戶委託買進未達 BBB 等級或屬
TLAC 之外國有價證券，未於受託買進時
及每月對帳單向客戶揭露投資風險

複委託業務 1

◆對受託客戶購買結構型商品，未將該商品
實際收取之通路服務報酬及年化費率告知
客戶

24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

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第 23 條之 1 及第 23 條之 2

規定，受託買進信用評等未達BBB 等級及屬 TLAC

性質之外國有價證券，應於受託買進時及每月對帳單

揭露投資風險

2.應依「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」第28

條第2 項及「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

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」第24 條第2 項規定，揭露自

交易相對人(上手)實際收取之通路服務費用及費率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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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委託業務
2

26

◆對客戶同日變更風險屬性評估內容者，未
納入短期變動控管，客戶同一日於線上重
作風險屬性評估，變更後即申購較高風險
基金，未再與客戶確認並留存紀錄



改善作法

應對客戶同日變更風險屬性加強控管，
確保客戶風險屬性評估之正確性，並確
實留存評估紀錄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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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營業員有兼辦開戶作業情事，如：外出辦
理複委託業務開戶，且開戶契約內容皆由
營業員填寫

複委託業務 3

◆未確實瞭解客戶委託買進外國債券標的是
否為具損失吸收能力債券(TLAC)，致有銷
售予非屬專業投資人客戶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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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」

第4條第4項規定，辦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業

務之人員不得兼辦有價證券開戶

2.應依本會113 年10 月1 日金管證券字第

1130353825 號令規定，證券商受託買賣

具損失吸收能力債券（TLAC），委託人以

專業投資人為限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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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對客戶是否具有金融商品交易經驗之審核，
僅以客戶填具問卷，未瞭解實際交易經驗，
專業投資人(PI)資格審核作業有欠嚴謹

複委託業務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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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應依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」第3條第5

項所訂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條件，由受託或銷

售機構盡合理調查之責任，並向投資人取得合

理可信之佐證依據之規定辦理，並加強資格審

核作業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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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辦理複委託買賣外國股票作業，對高齡客
戶之交易監控及關懷提問，未納入外國股
票交易監控態樣，有高齡客戶買入外國股
票後，短期間股價即大幅下跌，未加強關
懷瞭解原因

複委託業務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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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✓應依「證券商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服務自律

規範」第8條及第10條規定，對高齡客戶投

資海外低價股、海內外飆股、高風險金融商

品等，研議關懷提問機制之可行作法、提醒

高齡客戶注意交易風險，並建立適用高齡客

戶之交易監控及加強查核機制，以及早辨識

異常交易，防範高齡客戶受詐騙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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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受理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委託買賣外國債券，收
取手續費率(含支付銀行折讓手續費)有超逾申報證
券商公會之收費標準

複委託業務 6

◆對客戶委託買賣外國債券，每筆交易手續費有以
債券面額計收，非依成交金額核算，致實際收取
手續費有超逾公司官網及客戶交易對帳單所揭露
「每筆交易手續費不超過成交金額○％」

34



改善作法

✓受託買賣外國債券，應依據向公會申

報之收取標準及成交金額核算手續

費，以維客戶權益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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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，對屬專業投資人
購買之複雜型境外結構商品採類型化商品審查程
序，其連結標的僅說明「股權」或「依連結設定而
訂」，未正面表列連結標的範圍，與「境外結構型
商品審查及管理規範」第24條之1規定不符

複委託業務 7

◆受理客戶申購該等商品，未由適當人員向客戶解說
商品風險，並留存紀錄或軌跡，不利落實產品說明
書有關「本商品係複雜的金融商品，必須經過符合
資格的人員解說後再進行投資。」之投資風險警語

36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及管理規範

相關規定，辦理商品審查程序

2.應切實依產品說明書所列內容與警語，

踐行商品投資風險之解說程序，並留

存紀錄或軌跡，以維投資人權益

複委託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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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受理客戶申請成為專業投資人之審核作
業，未確實徵提佐證資料並盡合理調查對
客戶勾選之交易經驗項目與卷附資料不符
情形，未進一步洽請客戶提供佐證資料，
仍核予專業投資人資格

1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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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✓應確實依「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
證券管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對專業投資
人資格條件，應由證券商盡合理調查
之責任，並向委託人取得合理可信之
佐證依據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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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辦理客戶專業投資人資格審核作業，金融商品
交易經驗係以客戶於申請前數個營業日內，進
行同日、同標的之小額交易為佐證依據，不易
確認是否具複雜商品知識與經驗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◆客戶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後，於同日將同金
額轉申購基金，且受理款項申貸及基金申購均
為同一業務人員，未瞭解是否有不當勸誘客戶
借款投資情形

2

40



改善作法

✓應加強專業投資人資格審查作業，避
免業務人員協助客戶取得形式上之金
融商品交易經驗

✓應依規定落實防杜業務人員不當勸誘
客戶借款投資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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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辦理客戶投資風險屬性(KYC)評估作業，對短期變
更評估項目內容及計分結果，並調高風險屬性等級
者，未確實執行查證程序及留存紀錄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◆辦理財富管理客戶公司外出開戶、客戶投資風險屬
性評估及基金申購、贖回作業，未留存理財業務人
員及評估人員併同外出紀錄，亦未建立由經辦人員
以外之第三人確認或對客戶作抽樣調查之事後監控
措施；或赴客戶處收取基金申購指示書，未於取件
當日即處理客戶交易之情形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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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

1.對客戶短期內調整風險屬性等級者，應依
所訂規範確實執行查證程序及留存紀錄

2.應建立留存理財業務人員及評估人員併同
外出紀錄，及由經辦人員以外之第三人確
認或對客戶作抽樣調查之事後監控措施，
並確實執行外出收件登記及注意處理時效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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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未於確認成交日當天將委託買賣相關資料以電
話、電子郵件、傳真、簡訊、語音、網頁程式
等方式通知委託人，或作成買賣報告書交付委
託人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◆對客戶委託購買結構型商品及海外債券，有未
將交易相對人(發行人或上手)實際收取之通路
服務費及年化費率告知客戶，並於確認書或對
帳單詳實揭露

4

44



改善作法

1.依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
第19條第2項規定通知買賣成交資料或交
付買賣報告書予委託人，以維投資人權益

2.受理客戶委託買進結構型商品及海外債
券，對自交易相對人實際取得之報酬、費
用、折讓等各項利益、各項費用及商品涉
及之風險，應確實依規定告知委託人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45



◆營業員辦理財富管理客戶申購基金作業，
有以公用電腦安裝客戶電子下單憑證，並
使用配置之內部網路位址從事交易

5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46



改善作法

✓應就內部人員利用公司內部網路位址
從事有價證券委託交易，建立帳戶檢
核機制，並加強宣導業務人員確實依
規定執行業務

貳、財富管理業務

47



叁、
內部管理

1 內部稽核

2 子公司監理作業

33 其他

48



◆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，於董事會通過後超
逾5日始填報異動原因併董事會會議紀錄申
報本會備查

◆內部稽核單位之人事任用、免職等，未由
稽核主管簽報且先經總經理同意後，再報
經董事長核定

內部稽核

49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
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第12條第4項規定，內
部稽核主管之任免，應於董事會通過之日起
五日內填報異動原因併董事會會議紀錄申報
主管機關備查

2.第12條第5項規定，內部稽核單位之人事任
用、免職、升遷、獎懲、輪調及考核等，應
由稽核主管簽報，報經董事長核定後辦理

內部稽核

50



◆ 對子公司發生重大投資損失達一定金額
者，未依所訂規範陳報公司高階管理階層
與董事會及該子公司董事會

◆風險管理報告未納入創投子公司之股票部
位暴險，風險管理委員會未能完整掌握子
公司之投資風險

子公司監理作業

51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所訂規範督導子公司落實風險管
理陳報作業

2.應依所訂之風險管理政策將子公司投
資股票暴險部位納入風險管理報告，
以瞭解子公司暴險狀況

子公司監理作業
子公司監理作業

52



◆ 辦理關係人融通利率核准作業，未訂定評
估程序並檢核客戶是否為關係人或關係企
業，及融通利率是否未優於其他客戶

◆辦理與利害關係人交易檢核作業，僅依交
易對象所出具聲明書作為判斷最終受益人
之依據，未向交易對象徵提股東名冊或其
他資料，以辨識其最終受益人是否為利害
關係人

內部管理-其他

53

1



改善作法

1.應訂定檢核關係人之程序，並留存評估資料，以強化授信風險管理，
請依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操作辦法第28條「證券商辦
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，不得與具有下列關係者從事交易：一、
證券商之董事、監察人及法人董事、監察人之代表人、受僱人或持
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。 …證券商對前項以外之
關係人及關係企業之融通利率及手續費等條件，不得優於其他客戶。
前述之規定，證券商應訂定於內部控制制度」規定辦理

2.應依所訂規範辦理與利害關係人交易之檢核作業

內部管理-其他

54



◆ 董事及經理人未覈實申報本人或其配偶擔
任負責人之企業。

◆董事會會議紀錄未記載討論事項涉及利害
關係之董事姓名、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
明及不迴避理由。

內部管理-其他

55

2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本會109 年8 月17 日金管銀法字第
1090205411 號函釋，遵循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4
條及第45 條規定，建置利害關係人資料庫，確實建
檔並定期確認利害關係人資料之正確性。
2.應依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」第17條第1
項規定，詳實記載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、利害
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、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及迴
避情形

內部管理-其他

56



◆ 董事對於涉及自身有利害關係之採購案及
檢舉調查報告，於提報董事會時未予以迴
避，仍參與討論及表決

◆辦理經紀業務自行查核作業，對業務人員
代客保管存摺及印鑑之查核項目，無查核
人員抽查業務人員櫃台及抽屜紀錄，且查
核結果逕勾選查無異常；每月查核當面委
託交易之確認作業，未留存調閱錄影資料
確認交易真實性

內部管理-其他

57

3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」
第16條規定，對於會議事項，與董事自
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，於討
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，並加強董事法令
遵循觀念及公司治理文化

2.應確實辦理業務人員代客保管存摺及印
鑑、當面委託交易之自行查核作業，並
留存查核紀錄

內部管理-其他

58



肆、
資訊作業

1 個人資料保護

2 網路下單服務

59



◆ 辦理年度個資盤點作業，未將含有客戶個
人資料之實體紙本文件及數位檔案資料納
入清查範圍，或個人資料管理單位未定期
提出自我評估報告

◆員工個人電腦(含筆電)未建置隨身碟(USB)
使用控管措施，或對員工使用內部電子郵
件信箱，及利用個人電腦連結外部私人電
子郵件信箱傳遞涉及個人資料，未建置控
管措施

1個人資料保護

60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本會「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
全維護辦法」第4條及第15條規定，定期查核
確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現況，界定其納入本
計畫及處理方法之範圍，並定期提出相關自
我評估報告，經董事會決議或經其授權之經
理部門核定

2.應建置員工個人電腦(含筆電)使用USB及電子
郵件信箱傳遞涉及個人資料之控管措施，以
維護個人資料之安全

個人資料保護

61



◆ 營業員洽請客戶將身分證明文件以影像圖
檔傳送至營業員個人通訊軟體，或營業員
翻拍端末機畫面之客戶買賣成交資訊，以
個人通訊軟體傳送客戶，未依正常程序回
報委託買賣資訊

2
個人資料保護

62

◆ 寄送董事會、審計委員會、薪資報酬委員
會涉機敏性會議資料及函復外部機關調閱
之客戶資料，未予加密

◆ 將含有客戶個人資料之文件直接放置於開
放空間或棄置於資源回收桶



改善作法

應加強員工教育訓練，強化個人資料保護之觀
念及文化，以維護個人資料之安全。

個人資料保護

63



◆ 客戶資料庫系統核予子公司使用權限，可
查詢客戶於各分公司之單日買賣總額度，
惟未事先取得客戶同意

◆公司運用資料外洩防護系統即時監測個人
資料存取紀錄，對系統控管規則及核准程
序未訂定管理規範

3個人資料保護

64



改善作法

1.本會「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」第6條規
定，金融機構與所屬子公司間共享資料，事
先取得客戶同意，並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，
確保個人資料之保護、資料傳輸之安全

2.應研訂對存取客戶個人資料之管理規範，加
強個人資料保護

個人資料保護

65



◆ 辦理資訊安全作業之管理，對透過
Internet於外部網路連線登入公司內部系
統，未依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，
建立外部人員遠端連線管理辦法，並留存
相關檢視資料備查

◆未依規定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
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，及未定
期查核確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現況

4個人資料保護

66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」
第7點規定建立外部人員遠端連線管理辦
法，並確實執行

2.應依「本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
案安全維護辦法」第3、4條規定辦理個
人資料安全維護作業及個資盤點作業，
以維護個人資料保護

個人資料保護

67



◆ 受理客戶申請調閱個人資料，未依規徵提
相關證明文件，或有未留存交付客戶簽收
軌跡者

◆未督導子公司確實辦理提供客戶個資篩選
之審核作業，即將含有自有及他公司客戶
之資料提供予母公司使用

5個人資料保護

68



改善作法

1. 應依所訂規範辦理客戶資料調閱程序
及交付資料之管理

2. 應督導子公司加強客戶個資保護作業

個人資料保護

69



◆ 未採用多因子驗證，且於登入後輸入出生年月
日即可下載憑證，易致駭客得以事先取得之個
資，登入系統並重新下載憑證進行交易。下載
憑證、客戶密碼變更或基本資料變更等交易，
無通知客戶機制，不利及早發現遭他人冒用風
險

網路下單服務

◆未訂定異常登入系統之監控態樣(如：不同帳
號以同一IP登入達一定數量以上，或同一帳號
於一定時間內於不同地區登入)，建立妥適警
示機制

70



改善作法

1.提供網路下單服務，應採多因子認證方式，並
強化憑證換發之驗證機制，及建立重要交易之
通知機制以確保為客戶本人登入

2.應對異常登入系統交易，訂定妥適之監控態樣
建立警示機制並定期審視，以強化資通安全防
禦能力

網路下單服務

71



伍、
自營業務

1 停損檢討

2 交易價格合理性檢核

72



◆對交易累計損益金額超逾年停損限額，以例外
管理方案不執行停損作業，惟所訂方案未就超
限金額持續擴大擬定相關因應措施

◆對債券投資損失超逾所訂限額者，雖已擬具處
置方式陳核權責主管，惟未落實執行

停損檢討

73



改善作法

1.應檢討投資例外管理作業，對投資損失持續

擴大事件，應加強因應措施陳報及控管機制

2.應確實依核定之債券投資損失超限處理方式

執行，並留存紀錄

停損檢討

74



◆買賣外國債券交易，未建立價格檢核程序或
檢核取價標準，據以執行成交價格與市場價
格(或模型價格計算之公平價值)是否偏離之
檢核作業

交易價格合理性之檢核

◆對外幣債券交易價格檢核結果偏離所訂區間
者，僅由前台業務部門提供交易紀錄，未說
明偏離原因，以評估交易價格之合理性

75



改善作法

1.應研議訂定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價格檢核程
序及檢核取價標準，以利檢核交易價格之
合理性

2.對外幣債券交易價格偏離所訂區間者，應
確實執行交易價格檢核程序，並瞭解偏離
原因及留存紀錄

交易價格合理性檢核

76



1 興櫃股票報價

2 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3 公開申購之客戶審查

陸、
承銷業務

77



◆對所推薦興櫃股票報價，未依櫃買中心
所訂作業要點訂定得調整比率之限額，
及報價調整之比率超過限額之核決層級
與處理程序

興櫃股票報價

78



改善作法

✓應依規定訂定對興櫃股票開盤報價調整之處理

程序，以利作業遵循

興櫃股票報價

79



◆對客戶詢圈單所留存之手機號碼異動頻
繁，且為內部員工手機號碼，未查證即
予以配售

1

◆對禁配名單之關聯戶檢核作業，未以身
分證字號歸戶查詢，僅查詢集保帳號對
應之受託買賣帳號進行比對，有獲配客
戶下單代理人為所訂禁配名單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0



改善作法

✓應依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

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58

條第2 項規定，確實查證圈購人是否為禁

止受託申購之對象，或為所訂禁配名單，

以公平合理方式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，

並加強查核員工是否有利用他人名義參與

詢價圈購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1



◆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，有配售予公司
董事之配偶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

2

◆公司受僱人未確實申報配偶或二親等
親屬，如：未申報配偶、子女，或所
報身分證字號錯誤，不利承銷團辦理
禁配對象檢核作業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2



改善作法

✓應加強宣導受僱人確實申報利害關係人

資料並建檔，以利承銷團依「中華民國

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

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 36 條及第

43 條之 1 規定，辦理禁配對象檢核作

業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3



◆辦理詢價圈購作業，對配售予停止配售
名單之客戶，有未依所訂規範於配售名
單檢核表說明配售原因

3

◆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，有配售予禁
配對象，或內部員工之二親等關係
戶，或自訂詢價圈購配售黑名單之關
聯戶等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4



◆辦理可轉債詢價圈購配售業務，有獲配人於同一時
間以同一IP位址下單賣出或同時間買賣移轉獲配數
量，且無授權下單代理人或代理人非該等客戶者，
未覆查及註記該等配售客戶基本資料之關聯性，以
利後續承銷時合併控管配售數量

◆未查證配售客戶與列為禁配對象有相同聯絡電話或
地址者之關聯性，及是否有疑似利用或冒用他人名
義申購之情事，即予以配售

4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5



改善作法

✓應加強客戶審查措施，確實依「中華民

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

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及所訂配售原

則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

詢圈配售之客戶審查

86



◆辦理發行公司股票初次上市上櫃或現金
增資承銷案公開申購(抽籤)作業，未留存
是否有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之查證
紀錄，如：多名客戶以同一網路IP位址
下單申購、具相同聯絡電話或通訊地址

公開申購之客戶審查

87



改善作法

✓辦理公開申購及詢價圈購之承銷作業，應

加強查證是否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，

如以同一IP申購或賣出獲配標的，應留存

查證紀錄備查，並納入關聯戶控管其配售

數量

公開申購之客戶審查

88



1 權證報價

2 權證避險

3 權證業務風險值超限

柒、
衍商業務

89



◆辦理權證造市作業，有集中於最後一盤以低於前一
盤價格大量賣出權證，致權證暴險部位大幅增加，
並有不當影響評價以規避停損之虞

權證報價

◆遇市場變動劇烈致波動率過高，已符合公開銷售說
明書所訂得不報賣條件，有疏於檢討權證報價策
略，仍持續以較低之隱含波動率賣出權證，且未採
取妥適避險操作，致暴險部位持續增加

1

90



改善作法

1.應加強權證業務造市交易之控管，避免

有不當影響市場價格情事

2.市場變動劇烈致波動率過高時，應適時

調整權證報價策略，以有效管控市場風

險

權證報價

91



◆權證風險部位達所訂限額時，有未依所訂處置措施
進行避險操作，卻有反向減持避險部位，致權證暴
險部位不減反增

◆對交易員以手動報價點選方式執行委託買進者，有
未將權證委買價格所回推核算之隱含波動度，納入
各該權證波動度之檢視範圍，且有權證手動報價核
算之隱含波動度計算錯誤之情事

2權證報價

92



改善作法

1.權證部位避險操作應依據所訂措施落實

執行

2.應對交易員採主動報價進行權證造市者，

建置控管機制，並加強覆核作業

權證報價

93



◆權證發行價格有高於內規所訂上限，另
權證發行系統未設定交易員登入之帳號
及密碼，不利對權證發行業務交易權限
之控管

權證報價 3

94



改善作法

✓應依所訂規範辦理權證發行作業，並於

系統設定帳號密碼，控管交易權限

權證報價

95



◆對發行權證超額避險部位之調整期限及
改善方案，未落實執行，致權證處於超
額避險狀態，不利權證風險管理

權證避險

96



改善作法

✓對權證超額避險部位應落實及追蹤其

調整作業

權證避險

97



◆業務單位使用金融商品定價模型與評價系統計算限
額之參數，有未送風險管理部驗證即自行使用，致
對超限標準之認定與風管部門有不一致情形

權證業務風險值超限

◆對業務單位風險值連續多日超限或達預警標準，風
險管理部雖有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核閱，惟高階管
理階層有未督促改善或要求採行相關因應作為

1

98



◆交易員對個別權證有未事先申請合併避險，
而係於超缺避金額大幅超逾風險限額後始
提出，且未說明交易員自行訂定合併後避
險限額之合理性，合併後亦未出具管理性
報表進行追蹤

2權證業務風險值超限

99



1.應落實權證風險值參數設定及調整控管機

制，檢討超限處理之妥適性，高階管理階

層並應落實督導責任

2.應建立權證風險限額調整及合併避險作業

之控管機制

改善作法

權證業務風險值超限

100



101

捌、
AML/CFT

1 洗錢風險評估

2 客戶審查

3 交易監控態樣

4 疑似洗錢申報之評估



◆與法人客戶建立業務關係，未鍵入代理人身分證字
號(ID)、外國機構投資人(FINI)客戶之英文名稱等
重要資訊，未能有效辦理姓名檢核

102

洗錢風險評估

◆辦理客戶洗錢風險分級及定期審查通知採系統控
管，因系統資料轉檔錯誤，致有高風險客戶已超逾
定期審查期限仍未辦理情形

1



103

1.應確實辦理客戶資料建檔及姓名檢核作
業

2.應強化防制洗錢打擊資恐系統資料正確
性，並依規定辦理客戶定期審查作業

改善作法

洗錢風險評估



◆辦理客戶洗錢風險評估作業，有評估項目欠周延或
評估邏輯欠合理，如：地域、特殊人員及客戶具負
面新聞等風險因子未納入風險評估項目；或對地
域、職業等項目未合理配分

104

洗錢風險評估

◆辦理客戶開戶審查及風險評估作業，有資料庫不足
或姓名檢核未確實，致未能成功辨識PEP，而有低
估客戶風險

2



105

1.應檢視客戶洗錢風險評估內容之妥適
性，並確實執行評估程序，以落實防
制洗錢作業

2.應即時完整蒐集姓名檢核資料庫資訊，
並確實辦理姓名檢核作業

改善作法

洗錢風險評估



◆對中、高風險客戶未依期限辦理定期審查

權證報價

◆對防制洗錢風險等級為高風險客戶之持續監督，
包含疑似洗錢態樣之參數、檢視程序、監控頻率
及核定層級，未採取強化措施持續監督客戶往來
交易

106

客戶審查
1



改善作法

1.應依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5 條第3 款「金融機

構應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所取得之

資訊是否足夠，並確保該等資訊之更新，特別是高風

險客戶，金融機構應至少每年檢視一次。」規定，完

成客戶風險之定期審查作業

2.應依「證券商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

畫指引」第7 點第2 項規定，針對高風險客戶與具特定

高風險因子之客戶採取不同的管控措施

權證報價

107

客戶審查



◆對媒體報導涉及特殊重大案件，及客戶來自於高風
險國家或符合所訂「負面訊息」因素者，未列為高
風險客戶，且未辦理交易檢核

108

客戶審查

◆未將客戶及其相關人與母公司分享之名單比對，與
所訂規範不符

2

◆對客戶為金控集團應高度關注名單，未依內規將
該客戶列為高風險



109

1.應依所訂客戶風險因素辦理風險分級作業，
並對高風險客戶執行可疑交易檢核

2.應落實依所訂規範使用母公司分享之集團名
單與客戶及其相關人進行姓名及名稱檢核

3.應確實依內部規範評估客戶風險

改善作法

客戶審查



◆辦理客戶風險定期審查作業，係由洗錢防制系統自
動產出客戶評估結果(評估分數及風險等級)，派送
分公司確認，惟分公司有未完成審查情事

110

客戶審查

◆對客戶符合所訂高風險條件者未評估為高風險，並
採取強化確認客戶身分審查措施

3



111

1.應依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5條「金融機構
應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所取得之
資訊是否足夠，並確保該等資訊之更新，特別是高
風險客戶，金融機構應至少每年檢視一次。」規定，
完成客戶風險之定期審查作業

2.應確實辦理客戶風險分級作業，並對高風險情形採
取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

客戶審查
改善作法



◆對法人及境外客戶進行審查，未確實辦理
實質受益人辨識審查作業

112

客戶審查 4

◆未依客戶基本資料及所訂評分原則辦理客
戶洗錢風險評估作業，致有低估客戶風險
等級



113

1.應依規定確實辦理客戶審查程序，辨識實
質受益人，並留存紀錄備查

2.應確實依據客戶資料及所訂評分原則評估
客戶洗錢風險等級

改善作法

客戶審查



◆所訂可疑交易態樣篩選參數條件欠周延，
致未產出符合篩選條件之警示交易

114

交易監控態樣



115

應檢討監控態樣所設參數之妥適性，有效監測
可疑交易

改善作法

交易監控態樣



◆執行檢核作業，對客戶新開戶即有大額買
賣單筆可疑交易有價證券之審核說明有欠
確實

116

◆對系統產出結果，未合理判斷及評估可疑
交易有無申報必要並留存檢視紀錄，或對
異常交易態樣檢核結果之查證說明欠確實

疑似洗錢申報之評估



117

改善作法

1.應對辨識出之警示交易，就客戶個案情況

判斷其合理性，並留存檢視紀錄，確實辦

理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檢核作業

2.客戶交易符合所訂疑似洗錢態樣表徵者，

應確實執行審查程序

疑似洗錢申報之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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